
松府发〔2021〕1号
小松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小松镇206国道

改建项目征地拆迁奖惩办法》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镇属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小松镇206国道改建项目征地拆迁奖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做好贯彻落实。

                                小松镇人民政府 

2021年4月11日

小松镇206国道改建项目征地拆迁奖惩办法

为加快推进206国道改建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充分提高和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G206石城小松至石子排段公路改建工程所涉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石府办字〔2020〕45号）文件的要求，特制定本奖惩办法。

一、基本原则

以206国道改建项目征地拆迁任务为指标，依据征拆工作进度严格实施奖惩，奖罚严明，确保206国道改建项目按时建设。

组织领导

总   指   挥：宁  雄

第一副总指挥：廖成辉

副  总 指 挥：伊迎斌、赖涌、张文君、温衍欣、赖一盛黄勇、邓智亮

小松村工作组组长：温衍欣

副组长：张文君

成  员：赖九连、温鹏、黄婉君、赖水华、许开礼、许辉及小松村全体干部。

罗源村工作组组长：伊迎斌

副组长：邓智亮

组  员：张远浪、邱维汉、温志坚及罗源村全体干部。

奖惩方法

（一）奖励措施

1.坟墓迁移：在4月10日之前全部签订迁坟协议的奖每个工作组2000元，在4月份全部迁移的对每个工作组再奖励1000元；尽力一次性摸排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如果在清表结束后还发现有未摸排到的坟墓，必须在10天内迁移完毕，对所有迁完的工作组再奖励1000元。对上述规定时间未完成相应任务的组不给予奖励。
2.房屋拆迁、现有主房按以下标准奖励：5月15日之前签订了房屋征拆协议的按照每户1000元的标准奖励给征拆干部，5月15日之前签订征拆协议并完成腾房工作再奖励征拆干部每户500元；5月16日-5月31日签订了房屋征拆协议的按照每户500元的标准奖励给征拆干部，5月16日-5月31日签订征拆协议并完成腾房工作再奖励征拆干部每户300元；6月1日-6月30日签订了房屋征拆协议的按照每户300元的标准奖励给征拆干部，6月1日—6月30日签订征拆协议并完成腾房工作再奖励征拆干部每户100元，现为附属用房的，要执行一事一议政策。

3.参与征拆工作的干部按照500元/月的标准发放相应补贴，时间为4-6月份。

4.上级拨付的征地拆迁经费，按县下拨给村级经费的标准拨付于两个村，上述奖励及相关补贴按隶属关系由镇村征拆工作经费中支付。

（二）惩处措施

1.未在4月份之前完成现有迁坟任务的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核减相应的工作经费。
2.对拆迁工作不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工作组核减相应的工作经费，在6月份之前未完成征拆任务的镇、村干部给予每人扣500元的经济处罚。
3.对征拆工作不服从安排，消极怠工的干部将按照工作纪律进行处理并停放相关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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